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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经开区幸福五路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305会

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干江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1人，代表股份 207,811,4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131%。其中中小投资者139人，代表股份2,998,1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204,813,39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68%。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9人，代表股份2,99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选举刘干江先生、余磊先生、彭勇先生、丁建奇先生、龙绍飞

先生、贺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 选举刘干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22,1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58,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5.3328%。
根据表决结果，刘干江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余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57,3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2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43,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4.8394%。
根据表决结果，余磊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彭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2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78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14,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3.8500%。
根据表决结果，彭勇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丁建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62,2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5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48,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5.0018%。
根据表决结果，丁建奇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龙绍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57,2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2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43,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4.8373%。
根据表决结果，龙绍飞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贺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57,1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2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43,7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4.8340%。
根据表决结果，贺娟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选举何琪女士、周波女士、舒洪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选举何琪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62,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5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48,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5.0047%。
根据表决结果，何琪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周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48,9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8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35,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4.5606%。
根据表决结果，周波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舒洪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72,3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58,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5.3391%。
根据表决结果，舒洪波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选举卢武女士、何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

公司职代会代表团（组）长联席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 选举卢武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27,3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78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13,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3.8379%。
根据表决结果，卢武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3.02 选举何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06,728,1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7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为：同意1,91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3.8640%。
根据表决结果，何花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董亚杰、陈秋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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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会委员会组织职代会代表团（组）长联席

会议选举马翼先生、寻怡女士、戴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监事共同组成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一致。上述职工
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与条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1、马翼先生简历
马翼先生，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1996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物价

处干事，监审部干事、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
流园有限公司监事、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立劲新材
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新能源
材料分析检测有限公司监事、湘潭楠木冲锰业有限公司监事。

上述任职单位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流园有限公司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马
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象；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寻怡女士简历
寻怡女士，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工会主席兼综合部部长。

寻怡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
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戴佳女士简历
戴佳女士，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01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质检品管部副部长、品

管部副部长、鹤岭分公司技术品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品管部部长。
戴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
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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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监事会后，以现场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公司于当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
公司C305会议室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翼先生主持，应参加监事5名，
实际参加监事5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翼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一致。马翼先生简历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马翼先生简历
马翼先生，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1996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物价

处干事，监审部干事、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职工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

流园有限公司监事、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立劲新材
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新能源
材料分析检测有限公司监事、湘潭楠木冲锰业有限公司监事。

上述任职单位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流园有限公司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马
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象；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4-054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以现场通知、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公司于当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在公司C305会议室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干江先生主持，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彭勇先生、何琪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审议并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干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刘干江先生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如

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刘干江（主任委员）、余磊、丁建奇、龙绍飞、贺娟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周波（主任委员）、彭勇、何琪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何琪（主任委员）、刘干江、舒洪波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舒洪波（主任委员）、周波、何琪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龙绍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议通过。龙绍飞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贺娟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朱树林先生、文革先生、成希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周彤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张伏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邹秋阳女士、邝灿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助理。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张伏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一事已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贺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议通过。贺娟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贺娟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1-55544161
传真：0731-55544101
邮箱：zqb@chinaemd.com
通讯地址：湘潭市岳塘经开区幸福五路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伍千万元，期

限壹年；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元，期限叁年。上述授信均由
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
1、刘干江先生简历
刘干江先生，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物流师，工程师。2000年进入公司工作，

历任成品分厂副厂长、品管部部长、采购部部长、物资采购调度中心主任、营销总监、副总经理、总经
理、副董事长，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湘潭电化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湘潭振湘
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述任职单位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
司和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系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参股的公司。刘干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龙绍飞先生简历
龙绍飞先生，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电气工程师。1997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成品分

厂副厂长、厂长、生产部部长、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湘潭顺中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上述任职单位中，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参股的公
司。龙绍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3、贺娟女士简历
贺娟女士，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6年9月入职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在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硫酸锰分厂、品管部工作，历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对外投资
经理、部长以及管理部部长，公司品管部部长、贸易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湘潭电化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上述任职单位中，湘潭电化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贺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贺娟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4、朱树林先生简历
朱树林先生，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89年进入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工作；2000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电解分厂工段长、生产部调度员，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电解成品车间主
任，公司电解分厂厂长、总经理助理，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朱树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5、文革先生简历
文革先生，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87年进入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湘

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双氧水分厂书记、副厂长、光华日化厂书记、行政部部长、运输公司经理、锰都事
业部安环部长、锰都事业部办公室主任兼社会事务部部长、锰都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湘潭鹤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湘潭楠木冲锰业有限公司董事。

文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6、成希军先生简历
成希军先生，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1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靖西湘潭电化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公司成品分厂厂长、物资采购调度中心主任兼贸易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湘潭楠木冲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希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7、周彤先生简历
周彤先生，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0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研究院锰系材料研究所所长、首席工程师、锰系储能材料研究所所长，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新能源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周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8、张伏林先生简历
张伏林先生，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国际注册会计师。1988年

进入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先后在电解分厂、财务部工作，2000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财
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张伏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9、邹秋阳女士简历
邹秋阳女士，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化工工程师。1998年参加工作，历任靖西湘潭电

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品管部部长，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质检部部长、质检品管部部长、公司监事、公
司鹤岭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湘潭电化新能源材料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邹秋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10、邝灿先生简历
邝灿先生，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电化学工程师。2010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工

程技术中心研发人员、副主任，成品分厂副厂长、厂长，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成品分厂厂长、技
术部部长、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公司营销总监，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运营总监、广西立劲新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邝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证券代码：301626 证券简称：苏州天脉 公告编号：2024-014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汇凯路68号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号楼1号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毅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78名，代表股份70,194,76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68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484,01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64,711,1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39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2名，代表股份5,483,6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3％。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18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74,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177％；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179,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8,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210％；反对 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3％；弃权 5,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183,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72,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885％；反对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18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 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72,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39％；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弃权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175,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反对1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499％；反对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1％；弃权 4,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曹一然律师、张凡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4]A0560号
致：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苏州天
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
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

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相关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zse.cn）公开发布了《苏州
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
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
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11月14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汇凯路68号苏州天脉导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5号楼1号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78人，代表股份70,194,761股，占贵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801%。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同意 70,184,7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58%；反对 5,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83%；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0%。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70,179,4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82%；反对10,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42%；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6%。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70,183,1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35%；反对 6,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97%；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8%。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同意 70,183,4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39%；反对 6,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95%；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6%。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70,175,5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26%；反对14,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09%；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4%。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
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1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其余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一然
张 凡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99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4-112
转债代码：118026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元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1月13日，累计已有585,964,000元（5,859,640张）“利元转债”转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7,900,381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31.5957%。
● 前次转股累计达到10%的情况：
1、截至2024年11月11日，累计已有278,776,000元（2,787,76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量为13,272,934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15.0309%。
2、截至2024年11月12日，累计已有499,589,000元（4,995,89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量为23,787,434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26.938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11月13日，“利元转债”尚有364,036,000元（3,640,360张）未

转股，占“利元转债”发行总量的38.319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950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000.00万元，期
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10月24日至2028年10月23日。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1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95,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 2022年 11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元转债”，债券代码
“11802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利元转债”自2023年4月28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转股期间为2023年4月28日至2028年10月23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18.9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
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2023年 1月 6日，因公司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 304,362股
股票的登记手续，转股价格由218.94元/股调整为21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2月7日
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3、2023年6月2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74.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6月6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
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4、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因该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可转债转股导致总
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每股现金分配金额及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方案
如下：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88,304,49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400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5,321,
796.80元，转增 35,321,797股，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123,626,289股。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23年 6月 20日实施完毕，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4.87元/股调整为124.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0日起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时调整“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5、2023年12月1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45.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12月5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
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1）。

6、2024年9月2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股
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21.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
年9月4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二、可转债前次累计转股达到10%的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11日，累计已有278,776,000元（2,787,76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为13,272,934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15.0309%。
截至2024年11月12日，累计已有499,589,000元（4,995,89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为23,787,434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26.938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2024年 11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元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2024-111）。

三、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利元转债”转股期为2023年4月28日至2028年10月23日，目前转股价格为21.00元/股。
2024年11月13日，共有86,375,000元（863,75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4,112,

94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4.6577%。
截至2024年11月13日，累计已有585,964,000元（5,859,640张）“利元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为27,900,381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额的31.5957%。（注：公司“利元转
债”于2023年4月28日进入转股期，截止2023年6月19日，因“利元转债”持有人转股，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增加 130股，因 2023年 6月 20日实施的 2022年度权益分派，该部分可转债转股股票变为
182股。2023年6月20日至2024年11月13日，因“利元转债”持有人转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
加27,900,199股，“利元转债”合计转股27,900,381股。）

截至2024年11月13日，“利元转债”尚有364,036,000元（3,640,360张）未转股，占“利元转债”发
行总量的38.3196%。

四、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11月12日）

0
147,413,541
147,413,541

期间可转债转股

0
4,112,947
4,112,947

变动后
（2024年11月13日）

0
151,526,488
151,526,488

五、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752-2819237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4-134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约7.19亿元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城区
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披露了《关于预中标约7.19亿

元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城区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132）。近日，公司
已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平邑县城区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
3．采购人：平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4．采购代理机构：山东金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中标金额：23,969,970.57元/年；
6．服务时间：服务期 3+3+……+3 年，最长不超过 10 个周期 30 年（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年限为

3年的服务合同，若中标人在第一个3年服务期内月度考核评分的平均值合格的，则服务期自动顺延
3年；以此类推）；

7．预估中标总金额：719,099,117.10元/30年；
8．服务内容：包含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城区公厕保洁、城区生活垃圾清运、城区垃圾分类试点；
9．供应商名称：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平邑城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且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

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A股代码：688235 A股简称：百济神州 公告编号：2024-028
港股代码：06160 港股简称：百济神州
美股代码：BGNE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关于拟议变更公司英文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通过在瑞士存续注册为股份公司并在开曼

群岛撤销注册的方式，将本公司注册地由开曼群岛变更为瑞士（以下简称“拟议存续注册”），并采纳
根据瑞士法律制定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拟议瑞士章程”）。

公司拟将其英文名称变更为BeOne Medicines Ltd.（以下简称“英文名称变更”），以彰显公司对研
发创新药物，以及通过携手全球各界，服务更多患者从而消除癌症的承诺。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英文名称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将其英文名称变更为BeOne Medicines Ltd.，以彰显公司对研发创新药物，以及通过携手

全球各界，服务更多患者从而消除癌症的承诺。英文名称变更将与拟议存续注册同时生效。本次变
更不涉及本公司中文名称的变更，也不涉及本公司A股证券代码、A股证券简称的变更。

二、英文名称变更的审议程序及前提条件
英文名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其将体现于拟

议瑞士章程中，与拟议瑞士章程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英文名称变更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拟议存续注册的相关前提条件得以实现。
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应注意，本公告所述事项的实施须满足相关前提条件，因此，其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纯债债券

20601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鹏
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
2024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18日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鹏华纯债债券D

206015
是

10,000

鹏华纯债债券A
022280

是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自2024年11月18日起，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100万元，如某笔申请
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仍为1万
元。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
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
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
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
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
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5日


